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办理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或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
1.提交核对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社会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授权书（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及其法定义务人）

2.提交城乡低保申请材料：低保申请书；诚信承诺书；相关家庭成员有效身份证明；导致生活

困难的相关证明材料

发起核对，待平台反馈报告（乡镇录入并发起）

乡镇审核确认
1.公示：将初审意见在申请家庭所在村（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2.审核确认：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乡镇（街道）提出书面审核确认意见，并将《社会救助申请

审批表》报送县民政局备案；公示有异议的，再次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并公示

3.结果告知：对予以确认同意或不予确认同意的，乡镇（街道）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

对不予确认同意的应说明理由

4.长期公开：在申请家庭所在村（社区）长期公开低保对象姓名、家庭成员数量、保障金额等信息

乡镇受理申请、提出初审意见
待平台出具核对报告后，乡镇（街道）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开展实际生活情况

调查，明确提出“建议纳入低保”或“建议不纳入低保”的初审意见

县级民政部门监管
1.收取备案材料：收取《社会救助申请审批表》，进行备案并抽查

2.入户抽查：定期按比例进行对象抽查

3.资金发放：由县民政局通过金融机构社会化发放方式按月发放至低保对象银行账户

4.县级民政部门地址：闽侯县甘蔗街道滨城大道 73 号滨江商务中心 E栋 3层，22981174

（核对平均历时 1 个月）

（20 个工作日内，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45 个工作日）

村务公开：

1.初审意见公示

7天;

2.城乡低保名单

审核确认后需长

期公开。


